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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辑说 明

本志是《桃源县志》第十九卷。由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

托中国人民银行桃源支行、中国工商银行桃源县支行、中国农业银

行桃源县支行、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桃源县支行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

桃源县支公司、中国银行桃源支行联合组成的《金融志》编纂领导

小组及其《金融志》编辑部负责编写。

’本志分为《货币》、《业务》、《管理》、《机构》四篇，篇前冠《概

述》，篇后列《要事摘记》和《附录》，图表随文插列。取材时限上自清

末，下迄1990年i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，个别史实的记述适当上

溯。

本志于1987年10月开始征集资料。编辑人员先后到过中国

第二历史档案馆、湖南省图书馆、湖南省档案馆、中国人民银行湖

南省分行修志办、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修志办、常德地区《金

融志》办、沅陵县档案馆、保靖县档案馆、桃源县档案馆、桃源县人

民法院档案室等有关单位，抄录和复印约500万字的档案及出版

资料；还到武汉、长沙、岳阳、津市、慈利、湘西金矿以及县内城乡，

找有关单位与个人收集到数量可观的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。收集

资料的工作历时两年，所收集资料均经反复考征，因之在志稿撰写

中运用，一般不交待出处。

1989年11月，本志开始分章撰写。《概述》由钟克炎撰写；第

一篇和第三篇的第一章《货币与债券管理》由张坤初、郑天杰、胡名

兴撰写；第二篇的第一章《存款》、第二章《贷款》(《商业贷款》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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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)、第三章《拨款》由谢振峰撰写；《要事摘记》、第二篇的第二章

《贷款》中的《商业贷款》由胡名兴撰写；第二篇的第四章《保险》由

胡孝飞、张坤初撰写；第二篇的第五章《结算》、第六章《债券》、第七

章《金库》、第三篇的第二章《财务管理》、第四章《安全保卫》由熊冠

群撰写；第三篇的第三章《劳动人事管理》由郭炎 、胡名兴撰写；

第四篇由胡名兴、郑天杰撰写；图表分别由熊冠群、钟克炎、谢振

峰、胡名兴等设计、整理、统计。

‘初稿写成后，由主编及正、副主笔增删整理成书，分送本志编

纂领导小组各成员审阅，再由《桃源县志》副总纂谭介球审阅修改，

《桃源县志》常务副总纂上官敬东审查定稿，整个初稿编写于1990

年12月底完成。1991年4月，市、县方志委召开评审会议，对本志

送审稿进行评审。根据评审意见，由胡名兴、谢振峰再作修改(钟克

炎修改《概述》)后，送桃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、桃源县人民政府、

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通过，同意公开出版。

本志编纂过程中，一直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、中国农

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及《常德地区志·金融志》编纂办公室的具体指

导，得到县人民银行、县工商银行、县农业银行、县建设银行、县中

国银行、县保险公司以及县信用合作股份联合社、县城市信用社、

城关镇农村金融合作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；萧明生、I青光月I、郭精

明、吴宗保、l张正良l、匡东初、胡孝飞、郭功武、刘启文、游连溪、顾
明学、杨振安、袁华云、朱长清、杨辅清、毛伯勋、傅和成、余书保、熊

先奇、燕良杰、何爱生等同志积极收集资料或提供资料。为此，槿向

这些单位和个人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本志记述中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年，均先书朝代

年号，再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。地名一般使用历史名称，必要时在

括号内注今名。金融机构名称，在《机构》篇中使用全称，在其他篇

章中一般使用简称，如：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，简写为湖南省

人民银行，中国工商银行桃源县支行简写为桃源县工商银行，桃源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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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简写为桃源县信用联社等等，余此类推。1955

年以前使用的人民币值均换算为1955年以后发行使用的人民币

值。利率未注明的，年息为百分率(％)，月息为千分率(‰)。

由于我们水平低，又缺乏修志经验，误漏之外，敬希读者批评

指正。

《桃源县志·金融志》编辑部

1991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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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，桃源县隶属湖南省常德市管辖，地处省境北部，市境西南，沅

水中下游。现有土地面积4441平方公里，耕地138．6万亩，人口

93万有余，行政区划为9区、8镇、51乡。自清代起，盛产稻米、茶

叶、桐油、竹、木、猪、鸡、蛋等农林产品，还生产黄金、白钨等矿产

品。县城城关镇，历来是全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；县境北部的陬

市镇，因有天然的优良木排停靠码头，是县内和湘黔两省木材出口

的主要集散之地。自清末时起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70

年代，一直为名震一方的著名木埠，经济发达，商业繁荣，金融活

跃。80年代，因木材产量减少，且多从陆路以汽车、火车运输，陬市

镇作为木埠地位已不重要，但由于工、商业的发展，仍为县内仅次

于县城的第二大城镇。此外，县内较为出名的还有漆河、沙坪等镇。

桃源历来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。清末、民国时期，全县

农业总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96％以上，民国38年(1949)

为97．5％。其时，整个国民经济很不发达，工农业产值很低。民国

3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．021亿元(按1980年不变价格换

算，下同)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

确领导下，全县工、农业生产发展很快。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

会以后，发展速度大为喜人，到1990年，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

7．7745亿元，为1949年的7．6l倍。其中，农业年产值由1949年

的1．01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2．978亿元再增加到1990年的

4．1883亿元。工业年产值由1949年的25．18万元，增加到197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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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5829．46万元，再增加到1990年的3．5862亿元。解放42年，农

业产值增长4．11倍，工业产值增长142．42倍，工业产值在工农业

总产值中所占比重，由2．5％上升为46．13％。生产的发展带来商

业的繁荣，带来国民经济的发达，带来县内金融业的空前活跃与兴

盛。

清末，桃源境内尚无银行，只有县城及陬市等地有几家当铺、

钱庄。全县金融活动主要以稻谷生产的丰歉为起落，也与桐、茶、

竹、木及黄金的产销紧密相关。每年秋收季节，长沙、江西、汉口、南

京、上海等地商人携带大量现金来桃源收购稻谷、油料、茶叶、竹木

等农林产品，平时来采购矿产品及其他产品的也不少。城乡的资金

融通，主要靠民间借贷、典当质押互通有无。

民国时期，桃源银行业和信用合作事业逐渐兴起。国民政府为

贯通经济脉络，于民国22年(1933)至民国37年(1948)间，在桃源

设立湖南省银行桃源办事处和陬市办事处，并创办无限责任信用

合作社，继而发展乡、保合作社，建立桃源县银行，开展存款、放款、

汇兑等金融业务。其时各金融机构的资本，除湖南省银行两办事处

资金较雄厚外，乡、保合作社资金不多，县银行资本也微薄，都处于

收、付艰难，周转不灵的困境。陬市“利商”，县城“裕商”等私人钱庄

资本雄厚，且多为官商合伙经营，受到地方官绅、团体、商号的支

持，有时业务尚称兴旺。其间，30年代末至40年代，国民政府滥发

纸币，桃源境内流通的“法币”、。关金券”、“金圆券”急剧贬值，物价

暴涨，致使县内金融业呈现出一片混乱状态。

清末，民国时期县内民间高利贷盛行。放债方式名目繁多，诸

如“驴打滚”、“节场钱”、“大加一”等。高利贷者不论是贷放货币还

是贷放实物(主要是稻谷)，都是巧取豪夺，榨取高利。县内穷苦人

民因受高利盘剥而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之惨剧，时有发生。直到

1949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桃源，全县

广大农民和城镇贫民，才逐步摆脱高利剥削之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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